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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0-048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兴装备 股票代码 0029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伟峰 马芹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杉创意园四区 4 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西杉创意园四区 4 号楼 

电话 010-62804370 010-62804370 

电子信箱 xxzbg@eeae.com.cn xxzbg@eeae.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9,046,446.75 195,537,611.11 -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24,900.29 58,906,557.04 -1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607,296.67 54,679,694.37 -1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238,488.52 36,182,386.52 10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50 -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50 -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 3.99%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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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69,531,500.65 1,660,660,572.71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0,650,477.51 1,528,831,877.31 0.7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9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戴岳 境内自然人 38.00% 44,591,512 44,591,512 质押 19,500,000 

北京科桥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北

京科桥嘉永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6% 6,526,500 0   

张进 境内自然人 5.34% 6,263,447 5,895,056   

张建迪 境内自然人 5.09% 5,971,219 5,895,056   

郝萌乔 境内自然人 3.41% 4,000,000 4,000,000   

重庆西证价值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2% 3,892,900 0   

戴小林 境内自然人 1.30% 1,529,686 1,529,686   

王苹 境内自然人 1.30% 1,529,686 1,529,686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中小板创

业板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751,41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7% 665,8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戴岳与郝萌乔系父女关系，戴岳与戴小林系姐弟关系，戴岳与王苹系夫妻关系。

戴岳、郝萌乔、戴小林、王苹是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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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和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积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运营工作，切

实贯彻落实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竭力将疫情损失降到最低。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行业上下游陆

续复工，市场逐渐恢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逐步得到改善。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进展如下：  

（一）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04.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82.49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3.72%。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

施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时间延迟，尤其是产品的场内军检、运输、客户验收等受到较大的影响，致使公司上

半年销售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下降。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166,953.1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54,065.05万元，与期初相比变化不

大。 

（二）重点经营管理工作 

1、专注核心业务，智能机电业务领域稳存量、扩增量 

报告期内，按照公司年初的部署，既定市场与科研工作有序推进，成果初显。在直升机领域，公司在某型机悬挂/发射

装置竞争择优中胜出，承担了该系统的总体研制任务；在无人机领域，公司承担了某型无人机双余度带锁电动撑杆和全电舱

门驱动装置的研制任务；在固定翼飞机领域，公司承担研制的某型机外挂产品装置有望在年内定型转入生产；在海洋装备领

域，公司承担了某装备水下推进大功率电机及控制系统的研制，有望本年度交付样机。 

2、加大研发力度，新领域持续探索与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科研工作继续围绕军工型号项目展开，公司紧跟最终用户及主机厂所的研制需求，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

度，极速无人机和通用驾驶机器人等前沿装备的研发工作正有序开展。 

3、加强对外投资，积极完善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对外投资力度与管理，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公司与北京和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天津

新兴东方临近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兴东方”），天津新兴东方拟从事临近空间飞行器及相关产品的研

制工作，包括临近空间飞艇蒙皮材料的研制与生产、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控制系统、电机动力系统、电源系统等临近空间飞行

器相关产品的设计与生产。公司战略发展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助力未来持续经营发展。 

4、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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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不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水平，

确保广大投资者拥有获得公司信息的平等机会。同时，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规范内幕信息管理、加

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经自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报告期内均未在内幕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份，亦未受

监管部门查处或整改。在投资者关系方面，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投资者保持良性互动，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

过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业绩说明会等方式听取投资者建议，回复投资者问题，促进双方交流，

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作为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期严格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按“五步法”进行收入确认计量，并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

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将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了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未予调整。期初调整具体情况详见《2020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五（31）2020 年起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300 万元，与北京和光方达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天津新兴东方临近空间航

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兴东方”），公司持有天津新兴东方 60%的股权，天津新兴东方自 2020 年 4 月起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戴 岳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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